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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9189][bookmark: _Toc12870][bookmark: _Toc20245]总则
[bookmark: _Toc3640][bookmark: _Toc4598][bookmark: _Toc24870]1.1 编制目的
依法依规、高效有序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4961][bookmark: _Toc18834][bookmark: _Toc27984]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第8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2024〕第25号，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2017年1月10日发布实施）；
（4）《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2003〕第394号）；
（5）《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1月8日起实施）；
（6）《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2006年1月13日起实施）；
（7）《自然灾害救助条例》（2019年修正）；
（8）《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
（9）《2024年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点》；
（10）《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桂政办函〔2020〕12号）。
[bookmark: _Toc17122][bookmark: _Toc25208][bookmark: _Toc8941]1.3 地质灾害现状
我区山多地少，气候炎热多雨，花岗岩、石灰岩、砂页岩、红层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层广泛分布，大部分地区地质环境较脆弱，在人类工程活动、暴雨、山洪等因素的影响下，容易引发地质灾害，是广西全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隐患点较多的地区之一。主要灾种有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不稳定斜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32647][bookmark: _Toc18959][bookmark: _Toc10349]1.4 适用范围
适用于处置我区因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不稳定斜坡、地面塌陷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地质灾害的防范和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3334][bookmark: _Toc15263][bookmark: _Toc20270]1.5 工作原则
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以加强防灾减灾为重点，立足于有效规避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司其职、各方密切协作的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加强与驻军、武警部队的沟通联络，形成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合力。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按地质灾害级别，实行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管理体制。
[bookmark: _Toc14206][bookmark: _Toc12098][bookmark: _Toc28758]1.6 险情和灾情等级划分
地质灾害按危害程度和规模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级。
[bookmark: _Toc19302][bookmark: _Toc21893][bookmark: _Toc6632]1.6.1 险情等级
特大型：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0人（含）以上，或潜在经济损失1亿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
大型：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500人（含） 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中型：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含）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小型：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bookmark: _Toc28797][bookmark: _Toc1396]1.6.2 灾情等级
特大型：因灾死亡和失踪30人（含）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灾情。
大型：因灾死亡和失踪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中型：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含）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小型：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2. [bookmark: _Toc26003][bookmark: _Toc17801][bookmark: _Toc4760]指挥体系构成与职责
[bookmark: _Toc5194][bookmark: _Toc7341][bookmark: _Toc11642]2.1 钦北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组成和职责
指 挥 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bookmark: _Toc32427]副指挥长：区人民政府分管自然资源工作的副区长、区人民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区长（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分管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工作的负责同志、区人武部分管负责同志、区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
成员单位：区人武部、区委宣传部、区委区直机关工委、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林业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含区红十字会）、区市场监管局、区供销社、区防震减灾中心、公安钦北分局、钦北生态环境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和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以及供电、通信等有关单位。
主要职责：区人民政府设立钦北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与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指挥特大型、大型、中型和特殊复杂类型突发地质灾害，以及超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置能力的小型地质灾害的应急抢险与抗灾救灾工作；分析、判断成灾或多次成灾的原因，制定实施抢险救援和抗灾救灾工作方案，组织协调成员单位和有关地区开展紧急救援；对外发布地质灾害信息；指导镇（街道）应急指挥部做好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与救援工作；处理其他有关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与救灾重要工作。
[bookmark: _Toc4334][bookmark: _Toc13539][bookmark: _Toc25673]2.2 指挥部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副主任分别由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应急救援工作的副局长、区自然资源局分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
其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负责区指挥部日常事务和值班值守工作，组织贯彻区指挥部的决策部署。
（2）协调区指挥部办公室、区主管部门以及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衔接。
（3）建立联络员、信息员制度，综合汇总、上报险情灾情和应急处置与救灾进展情况。
[bookmark: _Toc4507][bookmark: _Toc12298][bookmark: _Toc23868][bookmark: _Toc32363]（4）提出启动、中止应急响应的建议。
（5）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分析灾害发展趋势，评估灾害损失及影响，制定应急处置方案，为区指挥部的决策提供决策参考。
（6）办理区指挥部的相关文电、简报，组织筹办区指挥部的各类会议等。
[bookmark: _Toc5381][bookmark: _Toc12686][bookmark: _Toc15918][bookmark: _Toc30841]（7）组织完成区指挥部和领导交办的事项。
[bookmark: _Toc41][bookmark: _Toc4522][bookmark: _Toc17826]2.3 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区委宣传部：负责地质灾害灾情和抢险救援相关新闻的发布、宣传报道的组织工作；加强舆情分析和管控；指导应急、自然资源部门做好灾区信息的发布工作。
区人武部：根据军地联动协调机制，按照区指挥部的指令，负责组织指挥所属民兵赶赴灾区对遇险受困人员进行抢救和转移，并协助抢救被压埋人员，进行必要的工程排险工作。
区消防救援大队：按照区指挥部的指令，负责组织消防救援人员进驻灾区对遇险受困人员进行搜救和转移，并搜救被压埋人员，进行必要的排险工作；负责检查、指导临时转移安置点消防安全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的值班值守工作，与区自然资源局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预警预报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包括大型机械的组织调度），做好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避险转移安置、临时救助和因灾倒房重建工作；负责做好对救灾款物的分配、发放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负责按照救灾指令做好救灾物资的保障供应。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汛期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和值班值守，必要时指导和协助属地镇（街道）组织受威胁群众的先期紧急转移避险；负责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就近划定临时安置地点工作；负责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进行应急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提供地质灾害发生实况、地质灾害的监测等相关资料信息；负责组织调查、核实险情灾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潜在威胁、影响范围以及诱发因素；组织应急监测，实时掌握险情灾情动态，及时分析、预测发展趋势；提出应急防治与救灾措施建议，组织专业技术和施工队伍，实施必要的应急治理工程，减缓和排除险情灾情进一步发展；随时根据险情灾情变化提出应急防范的对策、措施，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防治工作进展情况。
区教育局：负责督促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学校做好安全巡查、预防监测，组织师生开展紧急避险应急演练；配合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学校的隐患除险工作；组织实施受地质灾害损毁校舍的修复或做好教学资源应急调配工作，妥善解决受灾学校复课和受灾学生就学问题。
区发展改革局（区粮食和储备局）：负责组织实施灾区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工作；协调电力、能源单位做好受地质灾害损毁设施的修复和电力、油品等供应保障工作；负责重大地质灾害恢复重建规划建设等救灾项目的协调安排和监督管理。
区财政局：负责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与救灾补助资金的筹集和落实；做好应急防治与救灾补助资金的拨付及使用的指导、监督等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农用救灾物资的组织、协调和调配，协助地质灾害灾区及时做好农业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
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负责督促旅游景区（点）做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指导受灾旅游景区（点）修复被毁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
区水利局：负责水利工程汛情的监测，协助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的处置和突发山洪可能引发的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处置工作；组织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诱发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监测；制定水利工程建设诱发地质灾害的应急排险方案并组织实施抢险工作。
区防震减灾中心：负责提供地质灾害所需的地震资料信息，对与地质灾害有关的地震趋势进行监测预测；负责提出地震预报区域可能引发地震地质灾害的分析判断意见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同时向指挥部报告。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协调灾区所需药品、医疗器械和卫生安全监测设备的紧急调用；组织协调医疗防疫工作组开展医疗救治和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工作；做好转移避险安置点的卫生监督工作；必要时负责组织区红十字会做好救灾捐赠的管理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检测，防止地质灾害救灾转移安置出现食源性药源性群体性事件。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灾区动植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加强动植物疫情的监测，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动植物疫病的暴发和流行。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通信运营企业尽快恢复受地质灾害损毁的通信设施，保证应急指挥通信畅通。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保证在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道路畅通；负责及时组织抢修损毁的交通设施，必要时开辟临时道路，保证救灾物资运输道路畅通；负责组织调度各类运输车辆参与救灾物资运输和应急救援砂石、淤泥、废渣等的清运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协助做好受灾群众的灾后救助工作，与应急管理部门衔接做好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的临时救助。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建筑领域专家、技术人员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涉险、受损房屋进行安全评估。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协调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燃气、照明、园林绿化等有关单位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公安钦北分局：负责组织实施灾区治安管理和重要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打击恶意扩大化传播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的违法活动；协助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受灾害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疏散，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危急时,可强制组织避灾疏散。
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抢险救灾队伍、物资运输畅通和受灾群众转移工作顺利进行。
钦北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因地质灾害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处置工作，负责配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相关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的监测和提出环境安全整治意见。
其他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和按照指挥部的指令配合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和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22546][bookmark: _Toc26473][bookmark: _Toc25485]2.4 专家和技术保障组
应急专家组由指挥部办公室遴选水文、地质、地震、工程、环境、采矿、医疗救护、卫生防疫和应急救援等专业领域专家组成。
[bookmark: _Toc20936][bookmark: _Toc6534][bookmark: _Toc22468]2.5 应急工作组组成
应急响应启动后，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应急处置的重点，分成若干工作组，按组分工，以组为单位开展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各工作组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各牵头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分解细化各参与部门的职责分工，制定应急处置工作方案，调集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按任务分类。各应急组职责分别如下：

	工作组名称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工作任务

	


现场救援组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人武部、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公安钦北分局、钦北生态环境局，必要时按规定报请指挥部联络驻钦解放军、武警部队支援
	负责搜寻、救援被埋压、被围困人员，判明并消除现场尚存的地质灾害隐患，组织开展受损水利、电力、道路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的除险、安全生产设施抢险加固及可能形成的堰塞湖处置、道路疏通除险，鉴定灾害破坏程度及损失。

	

转移安置组
	

区应急管理局
	区发展改革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教育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供销社、红十字会
	指导灾区转移受威胁群众，做好无房群众的紧急安置，解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灾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做好灾区学校复课，接受并安排捐赠、援助事宜。

	工作组名称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工作任务

	

灾害监测组
	

区自然资源局
	
区水利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钦北生态环境局、 区消防救援大队
	严密观测灾害性天气过程，密切监视地质灾害发展动态，全面排查、监测灾区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隐患，建立灾区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的监测预警体系。

	治安维稳和
交通管制组
	
公安钦北分局
	
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区交通运输局
	指导灾区加强治安管理，设置抢险现场警戒区，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加强重要部位安全保卫工作。

	


医疗防疫组
	


区卫生健康局
	

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区市场监管局、钦北生态环境局
	组织医疗防疫队伍，救治受伤、生病人员，监测灾区饮用水水质，检查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组织开展灾区“消杀灭”行动，做好灾区环境、卫生防控工作，防范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暴发流行。

	


救灾保障组
	


区发展改革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通信运营商、供电部门
	抢修因灾损毁道路、通信、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做好抢险救援物资、设备、油料等保障，保障抢险救援人员、物资和灾区生活必需品的运输。

	工作组名称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工作任务

	

信息宣传组
	

区自然资源局
	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新闻发布、宣传报道的组织工作，收集、汇总抗灾救灾信息，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救灾动态信息，加强舆情分析，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

	

灾后重建组
	

区发展改革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
	指导灾区制定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规划，核实受灾损失情况，落实有关扶持资金、物资、政策，开展倒房重建和道路、通信、电力、照明、供水、燃气等基础设施恢复工作。


[bookmark: _Toc10397][bookmark: _Toc14337][bookmark: _Toc19293]2.6 镇（街道）应急组织机构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本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工作职责。
3. [bookmark: _Toc5703][bookmark: _Toc1989][bookmark: _Toc17467]预防和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10585][bookmark: _Toc9911][bookmark: _Toc30737]3.1 监测预防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不断完善已建立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和专业监测网络，确保其正常运作；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巡查制度，以本辖区的地质灾害易发区为重点，组织地质灾害巡查、排查；自然资源、水利、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部门要紧密配合，依托上级技术单位和有关部门信息，结合我区地质灾害特点，及时预测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灾害发生可能性，必要时按程序向媒体、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和指导各镇（街道）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12177][bookmark: _Toc21358][bookmark: _Toc9692]3.1.1 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区人民政府每年汛期前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各镇（街道）按照区方案和根据辖区地质灾害情况在汛期前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具体方案，明确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落实重点隐患点的监测、预防责任人，有针对性地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bookmark: _Toc7017][bookmark: _Toc21278][bookmark: _Toc7067]3.1.2 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监测系统
区自然资源局要组织、督促和指导各镇（街道）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注重群测群防网络与专业监测网络相结合，搭建覆盖辖区、互为补充、运行高效的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各镇（街道）要建立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将地质灾害易发村屯、隐患点的监测预警职责落实到村（居委会）及群测群防员，设立群众报灾的信息渠道。
[bookmark: _Toc4920][bookmark: _Toc14647][bookmark: _Toc8346]3.1.3 接警与处置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实际，在区自然资源局设立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值守办公室，并设置接警电话，联同区地质灾害应急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接处地质灾害防治突发事件，并在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隐患点的“防灾工作明白卡”“防灾避险明白卡”及地质灾害危险区的警示牌上公布接警电话。
值班室接到地质灾害报警信息后，应迅速组织进行处置，并按地质灾害速报制度的规定，向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区指挥部办公室接警后，应初步核实灾情（险情）的级别，及时分析评估，准确评定灾害等级，同步报区指挥部，按区指挥部指令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同时按地质灾害速报制度的规定，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bookmark: _Toc30831][bookmark: _Toc4545][bookmark: _Toc12990]3.2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bookmark: _Toc13828][bookmark: _Toc22074][bookmark: _Toc28868]3.2.1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制作
我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由区自然资源部门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警预报信息制作并在群防群治组织体系内发布，并报指挥部办公室向全区发布。预报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地区、成灾范围和影响程度等。
[bookmark: _Toc14336][bookmark: _Toc3221][bookmark: _Toc23605]3.2.2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与标准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为4个级别：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对应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最高级别为Ⅰ级。Ⅳ级为蓝色预警，为关注级，表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小；Ⅲ级为黄色预警，为注意级，表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Ⅱ级为橙色预警，为警报级，表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Ⅰ级为红色预警，为加强警报级，表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bookmark: _Toc581][bookmark: _Toc30311][bookmark: _Toc30412]3.3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发布与处理
我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根据市级预警由区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或按程序审批后由区自然资源局发布。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达到Ⅲ级以上时，可通过公共媒体向全区即时发布，同时通过电话、传真、手机短信息，直接向可能发生灾害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公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和预报灾害发生区域内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责任人，应及时查收预报机构或市指挥部发出的未来24小时临灾预警预报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结果。社会公众从电视、网络等媒体上了解获悉未来24小时本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图文信息。各单位和预警区群众要对照避险预案或方案和“防灾工作明白卡”“防灾避险明白卡”等要求，告知有关灾害的基本情况、监测预报方法、应急避险的撤离路线和临灾避险场所，以及防灾责任人、监测人的联系方式，做好防灾避险的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1100][bookmark: _Toc26074][bookmark: _Toc30975]3.4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响应
区指挥部和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涉及本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应当组织研究分析，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响应。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响应对应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分为：蓝色预警响应（Ⅳ级）、黄色预警响应（Ⅲ级）、橙色预警响应（Ⅱ级）、红色预警响应（Ⅰ级）四个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12029][bookmark: _Toc5619][bookmark: _Toc6847][bookmark: _Toc13780]3.4.1 Ⅳ级预警响应
当市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Ⅳ级）预警时，区指挥部办公室相应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Ⅳ级）预警，并会同区自然资源局以手机短信方式向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单位地质灾害负责人发出预警信息。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单位要做好防范工作准备。
[bookmark: _Toc31313][bookmark: _Toc30587][bookmark: _Toc20092]3.4.2 Ⅲ级预警响应
当市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Ⅲ级）预警时，区指挥部办公室相应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Ⅳ级）预警，并会同区自然资源局向预警区域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单位负责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发出预警信息，提示预警防范事项。预警区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单位按照相关预案开展预警防范工作。
[bookmark: _Toc17091][bookmark: _Toc31546][bookmark: _Toc18765]3.4.3 Ⅱ级预警响应
当市指挥部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和启动Ⅱ级预警响应通知时，区指挥部向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成员单位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并发出启动Ⅱ级预警响应通知，明确提出地质灾害防范要求。区自然资源局要组织预警区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单位相关责任人和监测人对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排查、监测，必要时组织危险区内群众暂时转移防范。
[bookmark: _Toc1574][bookmark: _Toc21889][bookmark: _Toc6644]3.4.4 Ⅰ级预警响应
当市指挥部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和启动Ⅰ级预警响应通知时，区指挥部向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成员单位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并发出启动I级预警响应通知，全区进入紧急预防状态，指挥部组织各有关成员单位和预警区涉及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会商研判，明确防范重点、措施；必要时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赴预警区指导、检查预警响应防范工作落实情况。各镇（街道）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和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要实行24小时值班和零报告制度，并组织相关责任人和监测人立即进行巡查、排查、监测和群众转移等防范工作。
4. [bookmark: _Toc24221][bookmark: _Toc6944][bookmark: _Toc2687]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31334][bookmark: _Toc3877][bookmark: _Toc5980]4.1 地质灾害灾情与险情速报
发现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时，监测单位、监测人及知情人，应及时向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区指挥部办公室、自然资源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bookmark: _Toc7910][bookmark: _Toc21181][bookmark: _Toc16288]4.1.1 速报时限要求
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发生后，发生地所在的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获知灾情信息后须立即报告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区自然资源局，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获知灾情信息后即时（1小时内）报告区指挥部办公室和区自然资源局。区自然资源局获知灾情信息须及时报告区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有关单位接到报告，须立即组织力量到现场复核确认，并向区指挥部办公室和区自然资源局报告，重大地质灾害发生的紧急情况下经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可越级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并同步报区指挥部办公室、区总值班中心。同时，立即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进行处置和防范。
出现特大型、大型和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时，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在获知灾害发生信息30分钟内直接向区总值班中心和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区总值班中心和区指挥部办公室接报信息后须立即报告区指挥部领导和区委、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并在1小时内报市委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和市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25728][bookmark: _Toc15556]4.1.2 速报内容
灾害速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地质灾害类型、等级、规模，死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采取的对策和措施等。
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出现新的变化时，要及时续报。
[bookmark: _Toc32551][bookmark: _Toc11524][bookmark: _Toc10296]4.2 地质灾害应急响应
对照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等级，区指挥部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组织有关单位按预案开展响应行动。同时，灾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本级应急预案启动本级响应。
区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分为小型地质灾害应急响应（Ⅳ级）、中型地质灾害应急响应（Ⅲ级）、大型地质灾害应急响应（Ⅱ级）和特大型地质灾害应急响应（Ⅰ级）4个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15637][bookmark: _Toc7816][bookmark: _Toc16635]4.2.1 Ⅳ级响应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的地质灾害处置权限，小型地质灾害险情、灾情由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处置，具体处置工作由区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
出现小型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时，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第一时间报告区指挥部办公室和区自然资源局，立即根据本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全力控制灾害事态，努力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区指挥部办公室及时收集灾情信息，提出启动Ⅳ级响应的意见和方案，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派出应急工作组协助、指导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应急处置；必要时会商研判灾情和研究处置工作方案并根据灾情处置需要调集队伍、物资、装备实施处置。区指挥部办公室随时将灾情信息报告市指挥部办公室，当灾害超出区指挥部处置能力的，报请市指挥部支援，请求派出地质工程专家，指导、协调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4311][bookmark: _Toc26354][bookmark: _Toc9041]4.2.2 Ⅲ级响应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的地质灾害处置权限，中型地质灾害险情、灾情由市人民政府全面负责应急处置（具体由市级指挥部组织处置），区人民政府及区指挥部按照上级要求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出现中型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时，事发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须第一时间报告区总值班中心和区指挥部办公室，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立即根据本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全力控制灾害事态，努力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区总值班中心和区指挥部办公室应按地质灾害速报要求及时报市委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和市指挥部办公室。区指挥部指挥长接报灾情后应当及时向区委、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报告。
区指挥部根据市指挥部应急响应级别启动Ⅲ级响应，由指挥部指挥长根据市指挥部的相关抢险救援工作部署，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先期做好以下工作：
（1）区指挥部办公室收集灾情信息和先期抢险救援情况信息报区指挥部和区总值班中心，根据市指挥部信息调度要求及时上报相关灾情信息。
（2）指挥部启动Ⅲ级响应后，即时向指挥部成员单位和灾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出Ⅲ级响应通知，组织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开展先期处置工作。
（3）召开指挥部成员单位紧急会议，会商灾情，研究部署应急救援工作，会商结束即刻前置区现场指挥部到灾区现场组织抢险救援工作，各成员单位即时派出人员赶赴灾区现场参与救援。
（4）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工作安排，按照本预案要求迅速组建各应急工作组。应急工作组牵头部门召集参与部门研究制订工作组处置工作方案，明确任务，细化分工，并调集队伍、物资、装备按照市专家组的指导意见实施抢险救援任务。
[bookmark: _Toc22304][bookmark: _Toc21880]4.2.3 Ⅱ级响应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的地质灾害处置权限，大型地质灾害险情、灾情由自治区指挥部负责应急处置，区人民政府及区指挥部按照上级要求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出现大型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时，事发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第一时间报告区总值班中心和区指挥部办公室，并立即根据本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全力控制灾害事态，努力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评估，认定灾情（险情）达到启动Ⅱ级响应标准后，按灾情速报机制即刻将灾情报告市指挥部办公室，并同步向区指挥部提出启动Ⅱ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的建议，由指挥长决定进入Ⅱ级响应状态全力组织实施先期处置工作，并做好配合上级指挥机构或工作组工作的相关准备。
[bookmark: _Toc4056][bookmark: _Toc22141][bookmark: _Toc2423]4.2.4 Ⅰ级响应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的地质灾害处置权限，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灾情由自治区指挥部按照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工作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区人民政府及区指挥部按照上级要求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出现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时，事发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立即根据本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应急处置，并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全力控制灾害事态扩大，努力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并在第一时间报告区人民政府及区指挥部办公室。
区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评估，认定灾情（险情）为特大型级别时，按灾情速报机制即刻将灾情报告市指挥部办公室，并同步向区指挥部提出启动Ⅱ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的建议，由指挥长决定进入I级响应状态全力组织实施先期处置工作，并做好配合上级指挥机构或工作组工作的相关准备。
[bookmark: _Toc17729][bookmark: _Toc7858][bookmark: _Toc19128]4.3 应急处置重点
[bookmark: _Toc5052][bookmark: _Toc18212][bookmark: _Toc28466]4.3.1 抢险救人
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基层救援队伍、群众开展自救和应急抢险救援。区指挥部组织协调各相关单位和救援队伍根据地质灾害等级组织开展抢险救援。中型以上灾情或灾害，区指挥部视情协调消防救援、民兵队伍、地质工程队伍等搜救队开展抢险救援，救援工作在地质灾害、房屋抢险等方面专家指导下，及时转移受威胁和受困人员，优先抢救被埋压人员。
[bookmark: _Toc8584][bookmark: _Toc22696][bookmark: _Toc10103]4.3.2 转移安置群众
灾区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在接报灾情后第一时间将受灾害威胁、无家可归的群众转移出来，应急管理部门要组织、指导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安全、就地、就近、分散”安置的方针，实施过渡避难安置，通过帐篷、板房特别是支持群众自搭自建简易过渡住房，解决受灾群众的过渡安置问题。应急管理、发展改革、卫生健康等部门及时调集生活物资、卫生队伍落实好救灾措施，确保转移安置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住处、有衣被、有病能医治。
[bookmark: _Toc372][bookmark: _Toc31172][bookmark: _Toc19681]4.3.3 抢通保通
对受损公路和通信、供电、供水设施，各专业部门安排专业工程队伍，积极抢修抢通生命线，为保障抢险救援、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灾区基本秩序提供基础条件。
[bookmark: _Toc5525][bookmark: _Toc997][bookmark: _Toc29694]4.3.4 卫生防疫和食品安全保障
坚持专群结合、进村入户、不留死角、彻底防疫。发动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及时清理废墟和积存物；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正常供应，防止出现食源性药源性群体性事件；农业农村部门做好死亡动植物无害化处理；卫生健康部门广泛组织乡村医生和抽调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力量开展“消撒灭”等卫生防疫工作，实现防疫全覆盖，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bookmark: _Toc19721][bookmark: _Toc4562][bookmark: _Toc13171]4.3.5 防治次生灾害
坚持主动、及早、安全处理，防范和治理各类次生灾害，同步治理可能造成的堰塞湖、病险水库，及时排查地质灾害隐患，避免次生灾害造成更大损失。
[bookmark: _Toc22900][bookmark: _Toc17676][bookmark: _Toc10563]4.3.6 维护灾区稳定
增加灾区警力，在建立抢险救援现场特别管制区的同时，全面做好交通管制和疏导，加强周边受影响区域的社会治安管理，积极解决受灾群众利益诉求，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救灾物资发放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注的救灾物资资金发放等问题，确保灾区社会安定，不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bookmark: _Toc11915][bookmark: _Toc32516][bookmark: _Toc9597]4.4 应急响应中止
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群众基本生活和灾区秩序基本稳定后，可以根据事件响应级别，遵循“谁启动谁解除”的原则，由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宣布解除应急响应，开放原划定的地质灾害抢险救援现场特别管制区，并报上一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bookmark: _Toc10209][bookmark: _Toc1464][bookmark: _Toc23030]4.5 新闻发布
区应急指挥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区应急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人担任发言人，统一对外发布信息。地质灾害和险情的发布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及时将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情况、灾害损失情况、救援情况等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布、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编发灾情信息、重点新闻网站或政府网站发布等。
5. [bookmark: _Toc32731][bookmark: _Toc2991][bookmark: _Toc3955]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2406][bookmark: _Toc19633][bookmark: _Toc19819]5.1 应急平台保障
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平台建设，保障其语音通信、视频会议、图像显示及预警预报、动态决策、综合协调与应急联动等功能运转高效。
我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体系依托区应急指挥中心，延伸到镇级视频终端，重点实现预警预报、信息报送、综合研究、决策支持、远程会商、应急指挥等主要功能。建立健全完善应急调查队伍，配备调查设备、通信设备等应急终端设备。
[bookmark: _Toc6702][bookmark: _Toc14488][bookmark: _Toc15544]5.2 应急队伍保障
我区要加强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与救灾专业队伍的建设，依托区消防救援大队和自治区、市地质环境监测单位，加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逐步配备必要数量的技术人员，满足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需要。
地质灾害应急队伍具体承担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防御和处置技术工作，包括应急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远程会商及综合研究等工作。
地质灾害应急队伍应具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技术人员。技术人员须熟悉地质灾害防治及管理业务，具有从事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防治技术研究或业务管理工作经验。
[bookmark: _Toc7558][bookmark: _Toc17436][bookmark: _Toc12593]5.3 应急资金保障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当纳入当地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地质灾害应急防御与处置经费，纳入区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年度防治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bookmark: _Toc2793][bookmark: _Toc23783][bookmark: _Toc850]5.4 应急技术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局要结合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要求，建立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库和资料库，为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32648][bookmark: _Toc5789][bookmark: _Toc31219]5.5 应急物资保障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和预案要求，配备必需的应急装备，做好相关物资保障工作。掌握用于应急的装备情况，建立装备库分散储存、统一调配，以备应急救援之用。
[bookmark: _Toc26307][bookmark: _Toc24628][bookmark: _Toc4648]5.6 宣传培训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应急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要利用各种媒体和手段，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应对能力。
[bookmark: _Toc23413][bookmark: _Toc12157][bookmark: _Toc18102]5.7 监督检查
区应急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对上述各项地质灾害应急保障工作进行有效的督导和检查，及时总结地质灾害应急保障的经验和教训。
6. [bookmark: _Toc12547][bookmark: _Toc27924][bookmark: _Toc7471]应急预案管理与更新
[bookmark: _Toc16456][bookmark: _Toc17858][bookmark: _Toc21634]6.1 预案管理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参照区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方案），并针对辖区内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制定的预案、方案报区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bookmark: _Toc3083][bookmark: _Toc6816][bookmark: _Toc65]6.2 预案演练
为提高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反应能力，区指挥部和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挥部要组织相关部门按照国务院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每年定期、不定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
演练结束后，组织实施单位应进行演练评估和演练总结，并将评估报告按时报区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20222][bookmark: _Toc7524][bookmark: _Toc23326]6.3 预案修订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修订，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7. [bookmark: _Toc32041][bookmark: _Toc7110]责任与奖惩
区人民政府对实施本预案进行全程监督检查，具体由区指挥部组织实施，区指挥部对在地质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按应急管理表彰程序报请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未按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有关措施、履行有关义务、玩忽职守、不听从指挥、不认真负责或者临阵脱逃、擅离职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部门和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8474][bookmark: _Toc16726][bookmark: _Toc9583]8. 附则
[bookmark: _Toc20671][bookmark: _Toc4157][bookmark: _Toc12150]8.1 名词术语的定义与说明
红层：在我国主要是指中生代以来即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新生代晚近系的湖相、河流相、河湖交替相或是山麓洪积相等陆相碎屑岩，多以夹层互层出现。从外表来看主要颜色为红色。基本特点是地质年龄相对较轻，经历的地壳变动相对较少，褶皱不剧烈，产状平缓，其岩性主要是砾岩、砂岩、粉砂岩、粘土质粉砂岩、粘土岩或泥质页岩等，有时会夹杂有灰岩结核，岩相变化大，并含透镜状或薄层状多孔疏松砂岩，都不同程度地发育有层间剪切带，还常见有诸如石膏等易溶岩类，与老地层相比，成岩作用差，有的呈半胶结状，强度较低，总体上属软岩类，是一个很复杂的弹性模量相差甚大的软硬相间的不等厚的底层组合岩体。
地质灾害隐患点：包括可能危害人民群众生命或财产安全的不稳定斜坡、潜在滑坡、潜在崩塌、潜在泥石流和潜在地面塌陷，以及已经发生但目前仍不稳定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指具备地质灾害发生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并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
地质灾害危险区：指已经出现地质灾害迹象，明显可能发生地质灾害且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区域或者地段。
次生灾害：指由地质灾害造成的工程结构、设施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水灾、爆炸及剧毒和强腐蚀性物质泄漏等。
直接经济损失：指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物质破坏，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财物等破坏而引起的经济损失，以重新修复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价证券等损失。
本预案有关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16942][bookmark: _Toc27890][bookmark: _Toc2566]8.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0746][bookmark: _Toc19680][bookmark: _Toc23266]8.3 预案的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2970][bookmark: _Toc15373][bookmark: _Toc8805]9. 附件
钦北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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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579][bookmark: _Toc12062][bookmark: _Toc21931]钦北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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